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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海龙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本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

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以下简称

“《准则 16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16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

披露收购人（包括投资者及与其一致行动的他人）在兰州海龙新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收购人没有通

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兰州海龙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

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拟与海龙科技重大资产购买以及股权分置改革同步进行，尚须

获得中国证监会对重大资产购买无异议、海龙科技股东大会对重大资产购买无异

议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通过、中国证监会对本次收购无异议并豁免本收购人全面

要约收购之义务。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收购人和所聘请的

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

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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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特定意义： 

辽宁方大、收购人 指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兰炭集团 指 兰州炭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海龙科技 指 兰州海龙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抚顺炭素 指 抚顺炭素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炭素 指 合肥炭素有限责任公司 

蓉光炭素 指 成都蓉光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方大国贸 指 辽宁方大集团国贸有限公司 

莱河矿业 指 抚顺莱河矿业有限公司 

沈阳煤气 指 沈阳炼焦煤气有限公司 

抚顺商行 指 抚顺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兰岭矿业 指 抚顺市兰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明抚经贸 指 抚顺明抚经贸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本收购报告书 指 兰州海龙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本次拍卖、本次收购 指 根据 2006年 9月 28日拍卖及拍卖成交确认书，

辽宁方大收购海龙科技非流通股股份 10,323万

股的事项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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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辽宁方大基本情况 

收购人名称：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 抚顺市望花区和平路西段 47 号 

法定代表人： 方威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00 万元 

实收资本： 人民币 10,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 2004 年 4 月 24 日到 2008 年 4 月 23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2104002000130（抚顺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经营范围：： 金属材料（除金银）、建筑材料、电工器材、汽车配件、五

金工具、橡胶制品、仪器仪表、办公用品、化工产品（除危

险品）、焦炭、矿粉、（除金银）、石灰石、冶金材料、煤炭

销售、技术咨询服务、技术培训、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税务登记证号码： 辽国税抚字 210404719656393、抚地税望字 210462719656393

股东名称： 抚顺市兰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56％） 

抚顺明抚经贸有限公司（44％） 

通讯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 51 号新港澳国际大厦 17 层 

联系人： 吴少松 

电话： 024－22566091 

传真： 024－22566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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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一） 辽宁方大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介绍 

辽宁方大的股东为两家，分别是抚顺市兰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收购人

56％股权）和抚顺明抚经贸有限公司（持有收购人 44％股权）。 

1、 兰岭矿业基本情况 

名称：抚顺市兰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清原县南口前镇康家堡村 

法定代表人：方威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铁矿石采选 

经营期限：2004 年 11 月 13 日至 2008 年 11 月 12 日 

公司股东：方威 70％、张淑珍 30％ 

2、 明抚经贸基本情况 

名称：抚顺明抚经贸有限公司 

住所：望花区朴屯街 11 号 

法定代表人：张凤江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除金银）、焦炭、矿粉、化工产品（除危险品）、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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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石、建筑材料、汽车配件、橡胶制品销售，房屋、设备租赁、

煤炭、普通工程设备销售 

经营期限：2003 年 5 月 26 日至 2007 年 5 月 26 日 

公司股东：方威 94％、王春山 6％ 

3、方威先生系辽宁方大的实际控制人。方威先生是辽宁省第十届人大代表、

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辽宁省人民检察院监督员，荣获“杰出民营企

业家”称号，荣获 2006 年 6 月抚顺市总工会授予“最感动职工的人”。 

（二） 辽宁方大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控制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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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辽宁方大关联企业介绍 

1．抚顺炭素有限责任公司 

抚顺炭素注册资本为 6326 万元，法定代表人方威，经营范围为炭素制品制

造，钢材、冶金销售，炭素新产品开发、设计。 

抚顺炭素有限责任公司是原抚顺炭素厂、抚顺炭素厂特炭分厂改制组建，由

抚顺市重工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辽宁鑫楷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以改制企

业净资产和货币资金出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6326 万元，并于 2002

年 5 月 13 日取得注册号为 2104002111669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2003 年 12 月，

辽宁鑫楷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抚顺鑫仁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关于转让抚顺

炭素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辽宁鑫楷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

的抚顺炭素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抚顺鑫仁实业有限公司。2004 年 4

月抚顺鑫仁实业有限公司更名为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2005 年 1 月 15 日，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通报了抚顺市政府关于抚顺市重工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所经营

的国有资产划归抚顺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经营的决定，同意国有股股东变

更，并办理了相关工商登记变更。上述股权变更后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持

股份比例为 65.54％，抚顺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份比例为 34.46％。 

2．成都蓉光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蓉光炭素注册资本为 65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方威，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炭

素系列产品、化工产品等。 

成都蓉光炭素股份有限公司是 1993 年经成都市体改委（1993）158 号文批

准，以成都蓉光碳化硅股份有限公司吸纳炭素总厂已投产的年产 5000 吨石墨电

极生产线并定向募集法人股份和职工个人股，并更名为成都蓉光炭素股份有限公

司，总股本 5000 万元。1998 年经成都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成体改（1998）

92 号”文批准，1997 年度送红股 400 万元，职工集资、借款 1100 万元转增股本，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6500 万元。2001 年经四川省财政厅“川财企（2001）290 号”

文批准，成都市国资局将持有的公司国家股 2300.63 万元无偿划转给成都工业投

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工业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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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经四川省财政厅“川财企（2002）21 号”文批准，成都工业投资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将持有的公司的国家股 2300.63万元协议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

司成都办事处持有。2004 年 6 月在西南产权交易中心，通过竞价转让，中国长

城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将持有的公司国家股 2300.63万元转让给辽宁方大集

团实业有限公司持有，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股权转

让后，公司总股本为 6500 万股，其中法人股 3521.03 万股，个人股 2978.97 万股。

已领取了注册号为 5101001812493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3．合肥炭素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炭素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方威，经营范围为炭素制品及

副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等。 

合肥炭素是 1998 年经合肥市经济贸易委员会合经贸企（1998）286 号文《关

于同意组建合肥炭素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的批准，注册资金 5000 万元，由中

信兴业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合肥铝业有限责任公司、国投建化实业公司共同投资

成立，已经合肥市审计事务所合审验字（1998）-99-74 号验资报告验证，营业执

照注册号为 3401001001750。 

2005 年 7 月 15 日，合肥铝业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48.11%的股权

转让给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2005 年 10 月 10 日，国投资产管理公司将其

持有的本公司 4%的股权转让给辽宁鑫楷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并办理了相

关工商登记变更；2006 年 3 月 30 日，辽宁鑫楷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

有的本公司 4%股权转让给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上述股权转让均经公司

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并办理相关工商登记变更。上述股权变更后辽宁方大集团实

业有限公司、中信兴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 52.11%和 47.89%。 

4．抚顺莱河矿业有限公司 

莱河矿业注册资本为 2198 万元，法定代表人林辉，经营范围为主营铁矿石

（采选）；尾矿砂开发利用，兼营铁矿粉烧结，机械加工，钢材销售。 

辽宁方大于 2003 年 7 月成为该公司的控股股东，该公司铁矿石储量为 450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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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沈阳炼焦煤气有限公司 

沈阳煤气注册资本为 10,013.59 万元，法定代表人李金安，经营范围为煤气、

焦炭、化工产品制造，火车加帘，通用零部件等。 

沈阳煤气年焦炭产量 50 万吨，其副产品煤气占沈阳市民用量的三分之一。 

6．抚顺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抚顺商行是辽宁方大参股企业，为抚顺地方性商业银行。 

7．其他公司 

除上述 6 家公司外，控制关系图中所列其他公司并非辽宁方大主业所在公

司，业务规模相比上述 6 家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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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辽宁方大从事的主要业务 

辽宁方大是以炭素为主业，兼营冶金、矿业、化工，集科研、生产、经营、

贸易、投资为一体的跨行业、跨地区的多元化大型民营企业集团。 

辽宁方大的主要产品有炭素制品、冶金焦炭、铁精矿粉、化工产品等。其中：

石墨电极年产 7 万吨（抚顺炭素、蓉光炭素、合肥炭素），位居全国炭素行业第

二名，占全国石墨电极总产量的 17.5％；冶金焦炭年产 50 万吨；莱河矿是全国

现有最大民营单体矿山，年产铁精矿粉 50 万吨。 

（二）辽宁方大财务状况简表（单位：元） 

 

 
2006 年 1-6 月 2005 年 2004 年 

总资产 1,505,810,061.74 1,395,216,908.36 1,193,094,971.36

负债 1,124,543,276.83 1,040,978,238.16 841,024,741.13

所有者权益 216,589,964.08 191,382,407.51 185,628,316.30

主营业务收入 619,510,332.02 1,122,027,210.65 470,507,301.32

净利润 21,316,707.18 27,691,897.02 15,658,315.05

注；辽宁方大于 2004 年 4 月 24 日由抚顺鑫仁实业有限公司变更设立。 

四、收购人及最终控制人最近五年所受处罚情况 

辽宁方大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

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辽宁方大的最终控制人最近五年之内没有受过行

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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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任职情况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

居住

地 

其他国

家或地

区居留

权 

方威 董事局主席 210112197309041612 中国 中国 无 

闫奎兴 董事、总经理 210404620514121 中国 中国 无 

何忠华 董事、副总经理 210402196410163517 中国 中国 无 

钱宗林 董事、副总经理 210404460402031 中国 中国 无 

李金安 董事、党委书记 210423196312081819 中国 中国 无 

李艳萍 董事、总经济师 210402540111172 中国 中国 无 

林辉 董事、董事局主席

助理 

210404530307032 中国 中国 无 

唐贵林 董事 210112196705031817 中国 中国 无 

吴晓球 独立董事 110108195902020030 中国 中国 无 

张继林 监事、总经理助理 210423196410040471 中国 中国 无 

方友兴 监事 210112780111161 中国 中国 无 

时维祥 监事 210402550429221 中国 中国 无 

以上人员在最近五年内亦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

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及最终控制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

份的简要情况 

截止本收购报告书公布之日，辽宁方大及最终控制人没有持有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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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辽宁方大本次收购海龙科技，以现金解决大股东资金占用问题；同时，将控

股的三家炭素公司注入海龙科技，解决同业竞争问题，改善海龙科技的经营机制、

经营理念，发挥海龙科技的技术、规模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将使海

龙新科技重焕生机。 

1、整合国内炭素资源，发挥整体规模优势，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 

辽宁方大炭素产业和海龙科技的生产规模、装备水平、技术力量和产品品牌

等方面在国内炭素行业中均处于上游水平，辽宁方大收购重组海龙科技的同时将

优质同行业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可以有效整合资源，扩大炭素产业的整体规模，

发挥海龙科技在炭素行业的规模领先优势，实现 1+1〉2 的规模效益，提高中国

炭素制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2、借助上市公司信息平台，实施同行业兼并收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收购完成后，辽宁方大将以上市公司为平台，实施国际国内同行业兼并收购；

引进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生产高附加值高尖端产品，同时不断完善公司的

法人治理结构，在 5－10 年内成为世界炭素行业的领导者。 

辽宁方大未来来 12 个月内未有增持海龙科技股份的计划。 

辽宁方大承诺本次收购的股份三年内不转让。 

二、收购程序及时间 

2006 年 2 月底，兰炭集团与辽宁方大开始就股权转让事宜进行初次接触。

2006 年 3 月 30 日，辽宁方大与兰炭集团在沈阳签署了《合资合作框架协议》。

协议约定，在兰炭集团实施整体改制的同时，辽宁方大通过增资或受让股权取得

对海龙科技的控股权，并全额归还兰炭集团占用海龙科技的资金。协议还约定辽

宁方大将在兰炭集团重组完成后对海龙科技进行债务重组，以提升上市公司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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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和盈利能力，并对海龙科技实施股权分置改革。 

2006 年 6 月 9 日，兰炭集团与辽宁方大签署了《产权转让意向书》，该意向

书约定：辽宁方大以承担包括兰炭集团资金占用、4830 万元职工集资款在内的

总计 5.59 亿元债务的方式收购海龙科技 11,600 万股股权、动力电修等辅助资产、

935 亩土地等相关资产；同时约定，由于海龙科技流动资金严重不足，公司生产

经营面临全面停产状况，辽宁方大受托对海龙科技进行生产经营管理。 

辽宁方大为保证海龙科技正常生产经营向海龙科技投入了大量资金，截至

2006 年 9 月末，现金借款 2,000 万元，已开发票原材料赊销 3,755.32 万元。 

辽宁方大在随后的尽职调查中发现，兰炭集团拟转让的海龙科技股权存在被

质押、冻结的情况，兰炭集团持有的为海龙科技生产经营提供服务支持的动力、

电修等辅助性资产存在被质押、查封的情况。并且，兰炭集团债权银行兰州市商

业银行因贷款合同纠纷案于 2006 年 4 月 3 日向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申请了

支付令，法院于 2006 年 4 月 21 日司法冻结了兰炭集团持有的 11600 万股海龙科

技股权，2006 年 9 月 18 日，法院委托甘肃四方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公开拍卖兰炭

集团持有的海龙科技股权 10323 万股股权。 

拍卖公告中约定竞买人需在竞买成功后履行四项义务：“1、负责解决大股东

资金占用问题；2、负责完成海龙科技股权分置改革；3、负责归还职工集资款

4830 万元；4、负责安置 4000 名职工就业。” 

根据第三次拍卖公告，辽宁方大 2006 年 9 月 25 日召开股东会决定参与竞拍。

2006 年 9 月 28 日，通过 5 轮竞价，最终竞得海龙科技 10,323 万股股权，占海龙

科技总股本 51.62％，成为海龙科技的潜在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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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收购方式 

本次收购通过司法拍卖方式。 

截至 2006 年 9 月 27 日，兰炭集团持有海龙科技 11600 万股股份，占海龙科

技总股本的 58％。兰炭集团所持股份质押、冻结、轮候冻结情况如下： 

2004 年 3 月 4 日，兰炭集团将所持 200 万股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兰州市红

古区支行；2004 年 9 月 9 日，将所持 1077 万股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兰州市红古

支行；2005 年 2 月 13 日，将所持 2900 万股质押给兰州市商业银行科技支行。 

2006 年 4 月 3 日，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受理兰州市商业银行诉兰炭集

团借款合同纠纷案，向兰炭集团下达了（2006）七民督字第 20018 号支付令；2006

年 4 月 21 日，法院下达了（2006）七法督执字第 20018 号民事裁定书；2006 年

4 月 26 日，法院冻结了兰炭集团持有的海龙科技 11600 万股股份；2006 年 4 月

30 日法院向海龙科技发出冻结通知。 

2006 年 6 月 19 日，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

州分公司诉兰炭集团一案轮候冻结了兰炭集团持有的海龙科技 1517.5995 万股。 

2006 年 7 月 20 日，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诉兰炭集团、海龙科技

拖欠货款一案，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轮候冻结了兰炭集团持有的海龙科

技 2200 万股股份。 

2006 年 9 月 19 日，中国工商银行兰州市红古支行诉兰炭集团一案，甘肃省

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轮候冻结了兰炭集团持有的海龙科技 3629 万股股份。 

2006 年 9 月 28 日，受法院委托甘肃四方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公开拍卖兰炭集

团持有的海龙科技 10323 万股股份。辽宁方大通过拍卖竞得该等股份，占海龙科

技总股份的 51.62％，成为海龙科技的潜在控股股东。2006 年 10 月 18 日，兰州

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下达了（2006）七法督执字第 20018－1 号民事裁定书：“被

执行人兰州炭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兰州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有法

人股 10323 万股及红股、配股，归买受人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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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备查文件 

1．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 

2．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

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3．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兰州海龙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相关决议，有关当事人就本次股份转让事宜开始接触的时间、进入实质性洽谈

阶段的具体说明； 

4．与本次收购有关的法律文件，股份转让协议或裁决书； 

5．涉及收购资金来源的协议，包括借贷协议、资产置换协议及其他协议； 

6．收购人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关联方之间在报告日前 24 个月内发生的

相关交易的协议、合同； 

7．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发生变化的证明； 

8．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6 个月内，收购人及各自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的名单及其持有或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份的说明； 

9．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相关人员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6 个月内持

有或买卖被收购公司股票的情况； 

10．收购人就本次收购所应履行义务所做出的承诺； 

11．收购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收购办法》第五十

条规定的说明； 

12．收购人最近 2年财务会计报告及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 

13．财务顾问意见； 



兰州海龙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17 

14．法律意见书。 

 

查阅地点：  

本收购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 51 号新港澳国际大厦 17 层 

联系人：吴少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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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二○○六年十月十九日 


